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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南华大学 

关于印发《南华大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二级单位： 

《南华大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已经学校党

委会、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公布实施。 

 

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南华大学 

                   2019年 11月 29 日

文件 



南华大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高层次人才是促进学校发展的领军人物，是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的中坚力量。为规范

人才引进、培养与管理，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根据上级有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校院两级人才引进、

培养与管理体制。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制定人才引进和培养中

长期规划与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由人力资源处负责统筹对

外发布人才引进计划、人才引进的组织协调工作、人才培养

和管理工作。各二级单位根据学校发展战略和学科建设需

要，与人力资源处共同落实引进和培养计划，做好人才引进

和培养的服务工作。 

第三条  根据学校发展、学科专业建设及科学研究需

要，坚持“控制编制、突出重点、按需引进、优化结构”原

则，优先保证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

地和新兴交叉学科等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第二章  高层次人才引进 

第四条  对象 

一、学科顶尖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或者国外相当水平

的学者。 

二、学科领军人才 



国家级人才工程的特聘教授或专家、国家杰青、国家重

大科技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国家科技奖获得者等；或者已取

得同行认可的重大科研成果，具有组织和主持国家重大科研

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的能力。 

三、学科拔尖人才 

国家级人才工程人选、省部级人才工程的高层次人选。 

近五年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并有下列成果之一：①近

5 年发表一区(JCR 分区，下同)论文 3 篇,并且是 ESI 高被引

论文（全球 1%范围）；②主持获得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的科

研成果奖（国家级一等奖排名前 5 名，国家级二等奖排名前

3 名）。 

四、青年创新人才 

国家“四青”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级人才工程的青年

学者或人才、中组部“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或者具有独立的

科学研究能力和稳定的研究方向，学术思想活跃，有成为相

关领域学科带头人的能力。 

五、青年优秀人才 

近五年承担过国家级科研项目并有下列成果之一：①近

5 年发表一区并且单篇影响因子≥10的论文 3 篇；②主持获

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的科研成果奖。 

对不同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及遴选条件，学校依据不

同学科特点及高层次人才的业绩条件，采取一事一议的办

法。 



第五条  基本条件 

高层次人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认同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具有良好的品德、学术道德，以及团

队合作精神，教学科研成果突出。 

2.身心健康。学科顶尖人才的年龄不限、学科领军人才

原则上年龄 55岁以下、学科拔尖人才原则上年龄 50岁以下、

青年创新人才和青年优秀人才原则上年龄 45 岁以下。 

3.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对学科建

设和科学研究有创新性构想，能够把握国际科学发展的脉

络，提出对学科前沿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研

究课题，或者对于产品开发与创新创业具有良好基础。 

4.具有凝聚多学科协同作战，引领相关学科群赶超或保

持国际领先水平的能力，管理工作经验丰富或在国内外重要

学术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者优先考虑。 

第六条  方式、聘期与程序 

一、原则 

高层次人才引进实行岗位聘任制，坚持按需设岗、公开

招聘、专家评审、合同管理、科学考核有机统一的原则。 

二、方式 

（一）个人引进 

高层次人才作为特聘教授聘用，聘任期为 5年，采用全

职引进，即人事关系完全转入学校，按学校编制内教职工要

求工作。 



（二）团队引进 

团队引进指按照学科发展或者科学研究需要，以工作团

队的形式引进。团队引进采用全职引进方式，聘期与相应的

个人引进相同。 

三、程序 

（一）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 

（二）人力资源处就收到的高层次人才的应聘材料向应

聘者函告回复，必要时派出专人与应聘者当面交流。 

（三）人力资源处组织专家对应聘高层次人才的材料进

行评审，提出初步聘任意见。 

（四）人力资源处及相关学院对高层次人才应聘者进行

学术考察，形成聘任意见，及时向学校汇报。 

（五）签订聘任合同，办理相关入职手续。 

人力资源处不定期向学校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汇报

高层次人才聘任情况。 

四、签订合同 

校本部高层次人才由学校与受聘人签订聘任合同，直属

型附属医院视情况由学校或附属医院与受聘人签订聘任合

同。学校人力资源处按照要求，协调有关部门为引进人员办

理相关手续，迅速落实聘任待遇和工作条件。 

第七条  待遇及资助 

一、个人待遇及资助 

对被聘任到学校本部及附属医院的全职高层次人才，除



享受国家为其提供的待遇以外，在校工作期间，南华大学提

供以下待遇： 

获得的科研成果按学校科研奖励办法给予奖励；来校工

作后享受医疗保健、配偶根据条件优先安置、协助安排子女

入学；优先支持申报各类人才项目；在资源配置、团队和平

台建设、国际合作与交流、研究生招生等方面提供优先支持。

如有其它方面的要求，可以一事一议。 

对象 待遇 

学科顶尖人才 面议 

学科领军人才 

1.年薪：120万元（人民币，税前，下同）； 

2.科研启动经费 1000万元； 

3.学校提供 160平米住房一套，工作满 5 年，产
权归个人；或者提供等值的安家费； 

4.提供科研用房，办公用房。配备专职人员 5人。 

学科拔尖人才 

1.年薪：60万元； 

2.科研启动经费 400 万元； 
3.学校提供 120平米住房一套，工作满 5 年，产

权归个人；或者提供等值的安家费； 

4.提供科研用房，办公用房。配备专职人员 3人。 

青年创新人才 

1.年薪：80万元； 

2.科研启动经费 600 万元； 

3.学校提供 140平米住房一套，工作满 5 年，产
权归个人；或者提供等值的安家费； 

4.提供科研用房，办公用房。配备专职人员 4人。 

青年优秀人才 

1.年薪：40万元； 

2.科研启动经费 300 万元； 
3.学校提供 120平米住房一套，工作满 5 年，产

权归个人；或者提供等值的安家费； 

4.提供科研用房，办公用房。配备专职人员 2人。 

 



二、团队待遇及资助 

鼓励全职引进科技创新团队，待遇及资助一事一议。 

第八条  经费管理 

一、经费来源 

校本部高层次人才的经费主要由学校高层次人才专项

（配套）经费解决，附属医院的高层次人才的待遇和经费由

附属医院的相关专项经费解决。 

二、使用原则 

学校或附属医院为高层次人才投入的年薪及安家费发放

到个人。年薪按月发放。科研启动经费由人事处拨转到学校

科研管理部门，并通知到高层次人才本人，一次性发放，按

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 

三、审批程序 

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经费由人力资源处负责。高层次人

才的年薪、安家费由人力资源处负责办理。科研启动经费由

科研与学科建设部负责审批。 

第三章  高层次人才培养 

第九条  学校在职在岗的教师参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

条件进行遴选。进入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在职在岗教师按高层

次人才享受除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以外的其他待遇。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学校人力资源处

负责解释。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南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8日印发 
 

 


